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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提高身心障礙學生升學高中職

並接受 12 年完整教育的機會。我國自

90 學年度至 102 學年度期間曾實施十

二年就學安置作為身心障礙學生除了

一般升學管道之外的第二個升學管

道。十二年就學安置的身障生升學名

額源自於各高中職核定招生名額外加

2%，多數縣市依據身心障礙學生的基

測分數進行現場唱名分發。 

隨著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推動浪

潮，再加上《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

辦法》（教育部，2013），以及《身心

障礙學生適性安置高級中等學校實施

要點》（教育部，2016）等相關法規的

修訂與頒布。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

安置在十二年就學安置退場後，自 103
學年度起接續實施。身心障礙適性輔

導安置實施至今已滿三年，筆者嘗試

透過實務經驗，提出以下省思與建議。 

二、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

之簡介 

 我國的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

安置簡章共有三種：特殊教育學校安

置是指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

會)所核發之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肢

體障礙、腦性麻痺、智能障礙、自閉

症或含前述障礙之多重障礙鑑定證

明，智能障礙需具中度以上，自閉症

需具重度者。特殊教育學校共分為視

障類、聽障類、肢障及腦性麻痺類或

智障類等類型。  

參加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

的身障生包含經鑑輔會所核發之智能

障礙、含前述障礙之多重障礙或自閉

症伴隨智能障礙鑑定證明，且具輕、

中度智能障礙者。選擇此簡章之伴隨

智能障礙身障生皆須參加能力評估，

由分區安置委員會得依據學生能力評

估結果，訂定切截點安置標準，達標

準者方可透過現場唱名分發方式安置

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但若未

達標準則由分區安置委員會決議安置

特殊教育學校。未參加能力評估者，

不得參加唱名分發。分區安置作業採

現場唱名分發方式，時間及地點由分

區主辦學校逕行通知學生監護人或法

定代理人。 

資格不符合前述兩種簡章的身障

生則報名安置高級中等學校。由分區

安置委員會依學生志願順序、生涯轉

銜計畫（包括生活適應狀況、障礙類

別及程度、多元優勢能力表現）、就近

入學及學校特教資源等綜合研判或晤

談結果予以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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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

置之省思 

(一) 分區安置的不便性 

由於適性輔導安置採分區安置，

各地區的分區安置委員會可獨立實施

安置作業。這代表報考集中式特教班

的智能障礙學生，不論居住地在何

處，皆有必要舟車勞頓前往所報考指

定地點參與應考與現場唱名分發，否

則無法取得入學機會。如此設計對跨

區報名的智障生而言尤其不方便。 

而高級中等學校簡章方面，各區

安置委員會所要求檢附的性向與興趣

測驗也有所不同。各區指定的性向測

驗可能是新編多元性向測驗、多因素

性向測驗、適性化職涯性向測驗、中

學多元性向測驗或多向度性向測驗組

合等。興趣測驗則囊括情境式職涯興

趣測驗、國中生涯興趣測驗等。這對

國三轉學生而言，也有許多不便之

處。譬如筆者曾接收國三上學期末的

跨縣市轉學生，儘管原學校已移轉該

學生的身心障礙學生證明以及性向與

興趣測驗結果，但因轉入縣市要求不

同，該名學生必須在適性輔導安置正

式報名前，緊急完成重新鑑定，並施

做指定的性向與興趣測驗等。很幸運

這名學生在千鈞一髮之際完成報名手

續，倘若其轉學時機與報名時程無法

搭配，那該如何維護這位學生的升學

權益？ 

 

 

(二) 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安置

採取一試定高下 

為符合適性精神，更強調轉銜工

作的重要性，目前適性輔導安置三種

簡章的安置流程中，特殊教育學校安

置係採取書面審查方式，由分區安置

委員會依學生志願順序、轉銜輔導會

議紀錄、學校資源等綜合研判，進行

書面審查適性安置作業。高級中等學

校安置則由分區安置委員會依學生志

願順序、生涯規劃意見表、生涯轉銜

建議表、學生相關轉銜資料、其他佐

證資料及學校資源等綜合研判之書面

審查結果、或晤談結果進行適性安置。 

以上兩種簡章均強調不以標準化

測驗作為升學依據，高級中等學校簡

章甚且不參考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唯

獨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以能力

評估成績做為安置唯一標準，由分區

安置委員會得依據學生能力評估結果

訂定切截點安置標準，達標準者安置

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若未達

標準則安置特殊教育學校。 

若仔細檢視各地區的能力評估試

題，雖然試題設計均有學習能力以及

職業能力共兩部份，不同區的試題內

容卻可能天差地遠。以 104 學年度為

例，臺北市的學習能力評估分為國

文、數學以及英文等部分；職業能力

評估則分為廚藝精湛、烘焙王、組裝

達人、文件處理高手等主題。臺灣省

及金馬地區的學習能力評估則分為實

用語文、實用數學以及社會適應三部

份，職業能力評估則是食物整理、清

潔與垃圾分類、造園施工，以及釘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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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與繞線等主題。除此之外，各地區

所採用的能力評估試題範圍似乎均未

與《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發展

共同原則及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

2008）（包含語文、數學、自然與生活

科技、社會、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

育、綜合活動與特殊需求課程）的內

涵相呼應。那能力評估的結果，是否

能完整呈現智能障礙學生接受國民教

育階段後的學習成就？ 

雖然有考古題可供智能障礙學生

練習，能力評估所提供的考場情境對

智障生而言不僅陌生、職業能力評估

部分的測驗流程與測驗內容更無法預

期。這絕無僅有的一次評估機會是否

能使智能障礙學生克服適應行為不良

的學習特質並顯現最佳的學習表現?
再者以能力評估成績決定高職特教班

的安置順序，又如何兼顧智能障礙學

生社區適應、轉銜適應與未來就業適

應等綜合性學習需求。 

(三) 只提供智能障礙學生隔離式的安

置型態 

國中小階段智能障礙學生的安置

類型，依學生能力高低大致有資源

班、特教班與特殊學校等。其中安置

在資源班的智能障礙者多數屬於輕度

智能障礙生，他們大部份的時間活動

於普通班級、接受普通班級課程，少

數人的學習表現甚至能與學習障礙學

生、聽覺障礙學生或腦性麻痺學生等

其他障礙學生並駕齊驅。 

 

儘管如此，目前的適性輔導安置

並未讓智能障礙學生擁有申請一般職

業科系的機會，而僅提供高職特教班

和特殊教育學校等兩種安置類型。對

大多數智能障礙學生而言，高中職學

歷是他們所能獲取的最高學歷。智能

障礙學生在高中職階段所習得的相關

技能，將用來融入社區與未來工作場

域。雖然高職特教班的班級人數上限

僅為 15 人，小班級教學能讓智能障礙

學生獲取較多的教育資源，但提供隔

離式的教育環境，似乎剝奪智能障礙

學生許多與外界互動的機會，這似乎

違背融合教育理念。 

此外國民教育身心障礙學生升學

輔導辦法（教育部，2012）第四條規

定，「身心障礙學生年齡在二十一歲以

下者，得自願就讀高級中等學校集中

式特殊教育班或特殊教育學校高職

部，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

輔會鑑定後，由主管機關依社區化就

近入學原則適性安置。」目前適性輔

導安置要求輕度或中度智障生需透過

能力評估以及現場唱名分發方式，由

成績及能力較好者優先選填志願。排

名較後者只能選擇剩餘的高職特教班

缺額，有些甚至只能安置在特殊教育

學校。如此設計很可能使得更需要就

近安置的學習與適應能力較落後的智

能障礙學生，因為高功能智障生往往

優先選填離家近的高職特教班，使得

他們只得搭遠途校車到更遠的鄉鎮上

下學。或者是因為只能安置在特殊學

校，最後因擔心被標記化，最後只能

放棄安置並尋其他升學管道進入私立

高職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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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

置之建議 

針對以上發現，筆者建議高級中等學

校集中式特教班所採用的能力評估考題

應與特殊教育新課綱的課程領域相呼

應，也有必要全國統一考題，並允許智能

障礙學生得以自行選擇在居住縣市或跨

區報考縣市應考。若維持以能力評估成績

來決定智障生的安置順序，建議改為填寫

志願卡，並透過電腦系統決定安置結果，

以減少智障生舟車勞頓的不便。最後是各

分區安置委員會應統一性向測驗與職業

測驗，藉以減少可能對國三階段跨縣市轉

學身障生及相關教育人員的不便。 

為滿足輕度智能障礙學生的個別化需

求、更貼近社區化就近入學原則，並符合融

合教育精神。建議提供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參

加高級中等學校安置的機會。前提是高級中

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的實施流程能仿效特

殊教育學校安置以及高級中等學校安置的

做法，採取綜合評估的方式，結合能力評估

結果、學生志願順序、生活適應狀況、障礙

類別及程度、多元優勢能力表現及學校特教

資源等來決策智能障礙學生的安置結果。 

倘若改採書面審查，分區安置委員會

將可透過智能障礙學生所彙整的綜合資

料研判智障生就讀普通職業類科的可能

性。假如確實能力不足，再考慮將智能障

礙學生安置於高職特教班或特殊教育學

校。此外透過書面審查也有助發掘能力不

佳但可能因為身體病弱、適應行為不良或

家庭需求而特別需要就近入學的智能障

礙學生，讓他們有機會安置在住家鄰近學

校，進而提高未來融入社會的可能性。 

五、結語 

特殊教育的特色在於針對身心障礙

學生的學習個別差異，盡可能提供其最

少限制的環境。回顧目前適性輔導安置

的做法，由於各地區略有不同，很可能

形成身障生的不便。現今以一試定高下

的做法來決定智能障礙學生的安置結果

似乎無法客觀呈現並滿足智能障礙學生

的綜合表現。而安置類型的侷限性似乎

也未能有效激發智能障礙學生的潛能。

建議教育主管單位能廣泛集結各方意

見，再通盤調整適性輔導安置的做法。

期望升學高中職身心障礙學生能藉此獲

得啟發最佳潛能的教育環境，進而能在

完成高中階段後，順利轉銜到進入下一

個就學或就業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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